
教宗的核文

    教宗保祿六世永誌紀念

    愛火會祖亞細西的聖方濟，在他生時和死後，不但吸引了許多人在他所創建的家庭內獻身於天主，而且也帶領了非常眾多的在俗信友，按照生活在世俗中可能的方式，加入他的修會。

    的確，正如我們的先人教宗庇護十一世所說的：『似乎沒有一個人比聖方濟更肖似主基督，也沒有一個人比他的生活更彰顯福音的生活方式。因此，那稱為『大王使者』的，真堪當受封為『第二位基督』，因為他對他的當代社會和未來世代的表現，彷彿就是一位再世的基督。因此，他今日還活現在我們的眼前，也要不斷生活於未來的世代』(見一九二六年四月三十日的”Rite expletis”通諭)。

    因此，我們實在高興，因為在今日的世代裡，如許眾多潛伏著的悅耳學說和誘人餌正在引人遠離天主和擯棄超性事物之際，我們仍能保存著『方濟神恩』(Charisma Franciscanum)，來建設教會和社會。

    怪不得，方濟會的四大支會以可嘉的探索和合作的努力，化了十年的時光來撰寫方濟第三會，即((由今日開始命名為((在俗方濟會的新會規。事實上，由於時代的變遷，並遵照梵二大公會議正是為了時代的變遷而明智地頒布的有關訓令和建議，實在有撰寫新會規的必要。

   因此，方濟會四支會的總會長((我們摯愛的兒子們((請求我們核准這份在如此氛圍下寫成的會規。而我們也隨著多位先人(其中最後一位是教宗良十三世)的表樣，決定樂意滿足他們的請求。我們深信這種由那位令人嘉賞的亞細西人所宣講的生活方式，加上一種新的活力，一定能開枝散葉，結實茁壯起來。

   因此，我們首先聆聽教廷修會與俗修部的意見，因為它曾嚴格審查過呈遞給它的會規正本。接著，我們自己也仔細地作了各方面的考核，正確得悉一切和深思熟慮之後，現在我們以宗座的全權，藉這核文批准和認可在俗方濟會會規，並授予它宗座文件的效力，只要它與那本存入修會與俗修部檔案中的正本符合即可。這正本的第一句話是”Inter spirituales familias”，而最後一句是” ad normam Constitutionum petenda”。

   同時藉這核文，我們以我們的權柄取廢以往稱為聖方濟第三會的前本會規。最後，我們要求這核文堅確不改，它從此必須全面生效，凡與此相反的，一律無效。

    發自聖伯多祿大殿漁夫權戒下。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我們在任教宗職位第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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